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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1487         证券简称：华辉环保         主办券商：首创证券 

 

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5 月 1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4 月 28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惠农区支行（以下简

称：中国银行惠农区支行）作为原告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交了《民事起诉状》，对被告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中能）、虞建明、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科生物）、

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辉环保）提起诉讼。 

公司于 2024年 5月 13 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

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

的《民事判决书》【（2024）宁 02 民初 4 号】及《履行义务告知书》【（2024）宁

02 民终 4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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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中国银行惠农区支行 

主要负责人：何立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上海中能 

法定代表人：虞建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宁科生物的控股股东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虞建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宁科生物 

法定代表人：胡春海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中科新材 

法定代表人：胡春海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受益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6、 被告 

姓名或名称：华辉环保 

法定代表人：胡春海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0 年 5 月 20 日，原告与被告中科新材签订一份《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约定原告向被告中科新材提供 200,000,000.00 元借款，用于被告年产 5 万吨月桂

二酸项目建设。同时，该合同还对借款期限、利息、担保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进行了明确约定。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中科新材发放了该笔借款。 

2023 年 1 月 10 日，原告与被告中科新材签订一份编号为 2023 年中石惠（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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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001 号的《流动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中科新材提供

30,000,000.00 元借款，用于被告购买原材料等生产经营周转。同时，该合同还对

借款期限、利息、担保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上述借款合同签

订后，原告向被告中科新材发放了该笔借款。 

2023 年 6 月 6 日，原告与被告中科新材签订一份编号为 2023 年中石惠（抵）

字 001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被告中科新材以其位于惠农区河滨街以北、

中央大道以西、110 国道以南、明园路以东证号为（宁（2020）石嘴山市不动产

权第 H0001453、H0001420、H0001447、H0001452、H0001449 号）的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厂房等在建工程和机器设备为被告中科新材自 2020年 1月 23日至 2024

年 6 月 4 日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合同等实际发生的在最高额

本金余额 18,000,000.00 元范围内以及因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2023 年 6 月 28 日，原告与被告华辉环保签订一份编号为 2023 年中石惠（抵）

字 00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被告华辉环保以其名下位于石嘴山市惠农区

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2222 号证号为宁（2023）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 H0003441

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厂房为被告中科新材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至 2024 年 6 月

4 日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合同等实际发生的在最高额本金余

额 18,000,000.00 元范围内以及因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2023 年 6 月 28 日，原告与被告宁科生物、上海中能、虞建明分别签订了编

号为 2023 年中石惠（保）字 001 号、2023 年中石惠（保）字 002 号、2023 年中

石惠（保）字 003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宁科生物、上海中能、虞

建明为被告中科新材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至 2024 年 6 月 27 日签署的借款、贸易

融资，保函、资全业务合同等实际发生的在最高额本金余额 17,900,000.00 元范

围内以及因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 

另，2023 年 9 月 26 日，原告与被告中科新材签订一份编号为 2023 年中石

惠（借）字 006 号的《流动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中科新材提供

30,000,000.00 元借款。同时，该合同还对借款期限、利息、担保方式、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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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中科新材发放了该笔

借款。 

期间，原告与被告中科新材签订了多份《补充协议》，对《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流动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担保方式等进行了修改。 

因被告中科新材逾期支付到期借款本息，原告就被告中科新材的违约行为与

其沟通无果后，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向上述被告送达了《借款提前

到期通知书》，告知其未到期的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提前到期，要求各被告偿

还所欠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等，但上述被告均未偿还。截至 2024 年 4 月 19

日，被告共计欠付原告借款本金 178,500,000.00 元，利息、罚息 8,592,440.51 元。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中科新材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78,500,000.00 元，利

息、罚息 8,592,440.51 元（利息、罚息暂算至 2024 年 4 月 19 日），以上合计

187,092,440.51 元，以后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连续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原告的银行系统显示为准）；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上海中能、虞建明、宁科生物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3、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中科新材位于惠农区河滨街以北、中央大道以

西、110 国道以南、明园路以东证号为（宁（2020）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 H0001453、

H0001420、H0001447、H0001452、H0001449 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厂房等

在建工程和机器设备（详见抵押物清单）的折价，或变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 

4、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华辉环保名下位于石嘴山市惠农区石嘴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 2222 号证号为宁（2023）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 H0003441 号的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厂房的折价，或变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5、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及原告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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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

的《民事判决书》【（2024）宁 02 民初 4 号】及《履行义务告知书》【（2024）宁

02 民终 4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判决如下： 

1、确认原告中国银行惠农区支行对被告中科新材享有债权 123,856,440.16

元【其中借款本金 118,500,000 元、利息（含罚息）5,356,440.16 元】；2024 年 4

月 20 日起的利息、罚息以未返还借款本金 118,500,000 元为基数按照编号为 2020

年中石惠固（借）字 001 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 2024 年 9

月 5 日； 

2、确认原告中国银行惠农区支行对被告中科新材享有债权 32,320,333.68 元

【其中借款本金 30,000,000 元、利息（含罚息）2,320,333.68 元】；2024 年 4 月

20 日起的利息、罚息以未返还借款本金 30,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编号为 2023 年

中石惠（借）字 00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 2024 年 9 月 5

日； 

3、确认原告中国银行惠农区支行对被告中科新材享有债权 30,915,666.67 元

【其中借款本金 30,000,000 元、利息 915,666.67 元】；2024 年 4 月 20 日起的利

息、罚息以未返还借款本金 30,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编号为 2023 年中石惠（借）

字 006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 2024 年 9 月 5 日； 

4、原告中国银行惠农区支行对上述第一、二、三项确定的债务有权就被告

中科新材的抵押财产即中科新材所有的位于惠农区河滨街以北、中央大道以西、

110国道以南、明园路以东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厂房等五项在建工程【不

动产权登记证号分别为宁（2020）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 H0001453 号、H0001420

号、H0001447 号、H0001452 号、H0001449 号、不动产抵押登记证号分别为宁

（2023）石嘴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H0000976 号（抵押面积为 36,587.90 ㎡）、宁

（2023）石嘴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H0000979 号（抵押面积为 20,635.20 ㎡）、宁

（2023）石嘴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H0000977 号（抵押面积为 59,704.20 ㎡）、宁

（2023）石嘴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H0000975 号（抵押面积为 24,600.60 ㎡）、宁

（2023）石嘴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H0000978 号（抵押面积为 75,748.29 ㎡）】和机

器设备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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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告中国银行惠农区支行对上述第一、二、三项确定的债务有权就被告

华辉环保的抵押财产即华辉环保所有的位于惠农区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

号厂区 1 号等 2 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不动产权登记证号为宁

（2023）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 H0003441 号、不动产抵押登记证号为宁（2023）

石嘴山市不动产证明第 H0000983 号】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6、被告宁科生物、上海中能，虞建明对上述第一、二、三项确定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宁科生物、上海中能、虞建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中科新材追偿。 

如义务方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 977,262.20 元，由被告中科新材、宁科生物、上海中能、虞建明、

华辉环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凭本判决书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逾期则按放弃上诉处理。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上述第 5 项判决关于原告有权就华

辉环保所有的位于惠农区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号厂区 1号等 2 户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优先受偿，上述房产抵押时评估价值为 12,686,551.00

元，经公司判断，由于上述房产不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利用厂房，后期原告申

请就上述房产优先受偿，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鉴于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判决尚未生效，最终结果尚存

在不确定性。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上述第 5 项判决关于原告有权就华

辉环保所有的位于惠农区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号厂区 1号等 2 户的国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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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优先受偿，上述房产抵押时评估价值为 12,686,551.00

元，经公司判断，由于上述房产不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利用厂房，后期原告申

请就上述房产优先受偿，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鉴于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判决尚未生效，目前无法准确

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诉讼事项，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民事判决书》【（2024）宁 02 民初 4 号】； 

（二）《履行义务告知书》【（2024）宁 02 民终 4 号】。 

 

 

宁夏华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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